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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学基础》

内容概要

《刑法学基础》的特色，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打破了刑法总论和刑法各论各自为营的藩篱。
《刑法学基础》没有将刑法总论和各论分别开来加以叙述，而是在特定的题目之下，将两者作为一个
整体加以叙述。之所以这样将总论和各论放在同一刑法学当中，有机地结合起来，是因为考虑到，刑
法总论和刑法各论不仅在思考的逻辑上紧密相关，而且，实际上，就同一题目集中进行说明，在刑法
学上也比较容易理解。
第二，《刑法学基础》也没有采用按照刑法条文的顺序加以讨论所谓体系书的形式。这一点，在刑法
分则规定的叙述方面尤为明显，由于各个犯罪类型被用来作为说明刑法基本原理的具体例子，因此，
如有关财产犯罪规定的叙述，就基本上根据不同题目，被分散在不同的章节当中了。本来，《刑法学
基础》也是理论书的一种，另外，在刑法当中，保障个人权利、自由的内容也特别重要，因此，在编
排体系的时候，也充分地考虑到了体系性的思考。
第三，《刑法学基础》不是解决日常问题的工具书。对社会生活当中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反社会现象
，不能根据《刑法学基础》，马上找到与其对应的解决方法。当然，根据《刑法学基础》当中所展现
出来的刑法原理和原则，对于被称为犯罪的现象或者事态，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得出有自己见地的
解决方法的。《刑法学基础》，与其说是需要记忆的刑法知识读物，倒不如说是让人思考刑法的读物
。
最后，让我对将《刑法学基础》列为“初级法学双书”序列的诸位编委，痛快地答应出版《刑法学基
础》的成文堂出版公司的阿部耕一社长，土子三男编辑部长，在《刑法学基础》的编辑过程中不厌其
烦的相马隆夫编辑，帮助制作索引的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的铃木优典同学表示深深的谢意！

Page 2



《刑法学基础》

作者简介

曾根威彦，1944年出生于日本横滨，1966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法学部，现为早稻田大学教授，法学博
士(早大)。日本学术会议会员，司法考试委员，日本刑法学会常务理事。主要著有：《刑法重要问题
》(总论)、《刑法重要问题》(各论)、《刑法中的正当化理论》、《言论自由和刑事规制》、《刑法
中的实行、危险、错误》、《刑法总论(第3版)》、《刑法各论(第3版)》、《刑事违法论研究》、《
德国刑法史纲》(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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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学基础》

书籍目录

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的现状和展望
序言
第一部 刑法的基础
第一章 刑法的概念
第一节 刑法是什么样的法律
一、刑法的意义
二、刑法学
第二节 刑法的机能
一、刑法的社会控制机能
二、法益保护机能
三、人权保障机能
第二章 罪刑法定原则
第一节 罪刑法定原则的意义和内容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意义和沿革
二、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内容
三、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内容
第二节 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解释
一、类推解释和扩张解释
二、现代型犯罪和刑法解释
三、合宪的限定解释和解释的明确性
第二部 刑法的基本原理
第一章 刑法干涉的正当性
第一节 正当性的基本原理
一、道德主义和功利主义
二、家长主义和刑法
第二节 非犯罪化论
一、和刑法基本原理之间的关系
二、无被害人的犯罪
三、自己被害的犯罪
第二章 责任和刑罚
第一节 刑法理论和刑法的基本原理
一、各派的刑法理论
二、学派之争及其以后的发展
第二节 刑法上的责任概念
一、传统的责任论
二、现在的责任论
第三节 刑罚权的根据和界限
一、现代的刑罚理论
二、刑罚的目的、手段的正当性
第三章 自己决定的自由和刑法
第一节 自己决定自由的意义
一、作为权利的自己决定自由
二、自己决定自由和刑法基本原理
第二节 被害人的同意
一、意义和正当化的根据
二、同意伤害
三、推定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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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学基础》

第三部 犯罪的实质
第四部 犯罪的形式
第五部 宪法、民法和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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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学基础》

精彩短评

1、篇幅不长的刑法理论书籍
2、强结果无价值论立场
3、理论书
4、曾根教授重视刑法谦抑性，观点十分保守，但逻辑清晰，从各种观点思考问题再提出自己立场。
说理很“实在”，不牵强附会，日本学者大都如此。
5、我是结果无价值的水军。
6、总论和分论完美的结合，结果无价值论者的入门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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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学基础》

精彩书评

1、曾根威彦教授所著的《刑法学基础》一书，堪称刑法类书籍的经典之作。此书虽薄，仅有二百六
十余页，但是其中所含内容却异常丰富，从各种理论流派的介绍比较，到对疑难案件的精辟分析，繁
而不杂，杂而不乱；讲述方式深入浅出，善于举例，帮助理解；虽作为一本入门书目，但触及刑法本
质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深度，正如作者自己在“序言”中评价：“本书，和历来的所谓入门书稍稍
不同，它不是针对仅仅浏览刑法内容的初学者，简单地对刑法进行解说的读物。⋯⋯那些已经学过刑
法的人，在反思刑法和刑法学的意义上，能一览此书。” 虽然介绍内容加适当评价可能是较为传统的
书评写法，但我仍愿意从内容上先将本书的主要内容做一个回顾，因为本书的每一个部分都是精华，
每一个部分都有值得细看的东西，如果跳过书本内容空谈感想，唯恐不能够让大家对这本书有更加深
刻的印象。首先对本书总体架构做一个介绍，本书围绕刑法中的基本问题展开，分为五大部分，第一
部分是“刑法的概念”，第二部分“刑法的基本原理”，第三部分是“犯罪的实质——行为无价值论
和结果无价值论”，第四部分是“犯罪的形式——犯罪论的体系”，第五部分是“宪法、民法和刑法
”。对于这五个部分的基本内容，接下来会有一个简单的介绍，这里首先想说的是，个人非常推崇本
书的第五部分，至于理由，在对第五部分进行介绍时会谈到。第一部分是“刑法的概念”，这个部分
的内容是基础中的基础，介绍刑法是什么样的法律、刑法的机能这些基本的概念，同时，对“罪刑法
定”原则作了一个重点阐述。对于刑法是什么样的法律和刑法的机能，作者在此部分仅做了简要的说
明，通读本书，我认为，这个问题与本书的第五部分结合起来理解可能会更清楚和明晰，当然不是说
本书的写作顺序的问题，而是说从读者理解的角度上，刑法是什么样的法律和刑法的机能的问题，是
与刑法在整个法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分不开的。曾根威彦教授认为，刑法的机能分为第一次社会控制
机能和第二次社会控制机能，并进一步指出，对于刑法的第一次社会控制机能，是指“刑法首先是被
阻止起来的社会力量即国家用来维持社会秩序的社会控制手段” ，简单的说，就是将刑法与现代社会
中国家应有的机能联系起来，将刑法应当是保护法益的手段，不仅包括个人法益、还包括社会法益和
国家法益；对于刑法的第二次社会控制机能，就是通过制约国家刑罚权的性质，保障罪犯不受国家滥
用权力的侵害，并进而保障一般国民的权利和自由，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具有人权宪章的作用。对于
刑法这两个机能的理解是阅读本书的一个基础，因为在后面对具体问题进行论述的时候，作者会不时
地用刑法的这两个机能进行分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一部分第二章对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论述，
不仅从历史沿革中探求了罪刑法定原则的产生与发展历程，而且介绍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内容，包
括法律原则、禁止事后法原则和禁止类推适用的原则，并且，作者还对罪刑法定原则中的法律解释问
题做了非常详尽的论述，这个部分不仅从理论层面上区分了类推解释和扩张解释，并且还举出了日本
司法实践中的实例来加以证明，如日本刑法第134条的泄露秘密罪中仅明确规定了“医师、药剂师、医
药品贩卖商、助产士、律师、辩护人、公证人以及其他类似职业的人”，那么对于护士是否是本罪的
主体，就涉及到类推解释的问题，作者给出了一个判断标准，“罪刑法定原则是畸变具有处罚的必要
性，但是如果在事前没有明文规定的话，也不得予以处罚的原则，因此，在确定处罚范围的时候，不
应当加入处罚的必要性的考虑。罪刑法定原则是牺牲处罚的必要性，也要保障国民基于预测可能性进
行行动的自由的原则。”总的说来，第一部分的涉及的问题都相对抽象，但是却是刑法基础中的基础
，并且作者在这部分对于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解释的论述既有理论上的分析，又有详实的案例和法条
的点评，着实相当精彩和到位。因此，虽然第一部分在全书中所占比重不大，但我仍然将第一部分的
主要内容呈现于此，主要考虑到它对阅读本书后面部分的重要作用。本书的第二部分主题为“刑法的
基本原理”，主要讨论刑法干涉的正当性、责任与刑罚、进而讨论到自己决定的自由与刑法的关系问
题，这部分涉及一些原理性的问题，因而理论性很强；并且，作者试图介绍每一问题的各种流派学说
，不仅是现代的学说、作者还会追根溯源阐述一些古典学说，因而在初读这个部分的时候，可能会因
为各种理论太过繁多而理不清头绪，抓不住主要脉络，但其实本部分内部是前后相互联系、是有很强
的逻辑性的。比如，在论述刑法的正当性的基本原理时，作者先阐明对于刑法如何获得正当性现存的
不同的理论基础，一为侵害原理，二为伦理主义、三为家长主义；而基于刑法介入正当性的理论基础
，作者又进而讨论了无被害人犯罪和自己被害的犯罪的问题，可以发现，利用不同的刑法正当性的理
论基础，对于无被害人犯罪和自己被害的犯罪会得出不同的答案。个人觉得阅读这个部分非常有意思
，特别是在第三章“自己决定的自由和刑法”里，会看到作者对于同一个问题采用不同的理论基础来
分析得出不同的答案，如自杀行为到底是否违法？又是否可罚？对于堕胎问题，到底要将堕胎看成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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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学基础》

亲自杀或自伤的行为而不进行刑法干涉，还是要保护未出生的胎儿的法益？这些问题，作者提出了不
同的分析思路，但却点到为止，引发了读者强烈的兴趣。第三部分“犯罪的实质”是一个更加抽象的
问题，但是作者却将本部分进行了具化的处理，主要是从行为无价值和结果无价值的观点出发，以违
法论为中心，考察犯罪的本质问题，将刑法的实质这个问题以一种生动的形式呈现在大家面前。犯罪
的实质，从行为无价值论的立场来看，就是违反规范，从结果无价值论的立场来看，就是侵害或者威
胁法益。对于行为无价值论和结果无价值论它们各自的概念、对立的意义作者首先就做出了较为基本
的阐述，这里不再赘述。这个部分更重要的是用行为无价值和结果无价值的观点对犯罪的实质、犯罪
的形态、犯罪的类型中的问题做出解释，比如在犯罪类型中，对于不法原因给付是否成立诈骗罪？有
关夺取型犯罪的保护法益到底是采占有说还是本权说？侵占罪的本质到底是破坏基于委托的信任关系
、对占有物超越权限进行处分的越权行为，还是不法取得自己占有的他人财物的取得行为？行为无价
值论和结果无价值论就会得出不同的观点。又如，遗弃罪的罪质，本来是指将要扶助的人置于不受保
护状态，对其生命、身体造成危险的行为，但是在行为无价值论当中，除了上述内容以外，还增加了
未履行保护被遗弃者生命的义务的特点。通过大量列举各种类型的犯罪中的争议点、并对每一个争议
点分别从行为无价值论和结果无价值论进行分析，不仅让我们对于这些具体的犯罪类型有了更加丰富
的认识；并且，让我们对行为无价值和结果无价值的不同态度的认识不仅仅停留在概念上和抽象的理
论上，而是通过实践的应用，增加更多全面的理解。可以说，在犯罪的实质这个部分，作者的论述让
我们对于一个行为究竟在实质上是否应当被评价为犯罪有了更多的思考和明辨。本书的第四部分“犯
罪的形式——犯罪论的体系”，讨论的则是一个刑法犯罪结构性的问题，这显然也是刑法学界的基本
问题。按照作者自己的说法，仅仅根据是否违反规范、是否侵害或威胁法益等内容，还不能直接判断
出现的事态是否成立刑法上所规定的犯罪；并且，即使实质的犯罪概念提供了大致的判断内容，也不
能明确并且具有说服力地保证一定就能认定犯罪。这里，除了实质的犯罪概念之外，还有必要引进帮
助认定犯罪的形式的犯罪概念，就是要从理论上整理、说明犯罪概念，构建并借助一个体系，来稳妥
地判断一个行为究竟是否构成犯罪。作者对于犯罪要素主要介绍了几种：“行为”、符合构成要件、
违法性、有责性，日本刑法在犯罪体系上与中国有很大不同，我国尚存四要件说为通说，而日本在讨
论犯罪构成方法时所涉及的问题与我国大相径庭，在日本刑法界，作为犯罪论的构成犯法，主要有三
种，①符合构成要件——违法性——有责的见解，②行为——符合构成要件——违法——有责的见解
，③行为——违法——有责的见解。而这三种见解的对立体现在，首先，犯罪概念的最初要素是符合
构成要件还是行为，即是否存在赤裸裸的行为；其次，符合构成要件和违法是一体的要件还是个别要
件等。对于这些问题，书中也做了详细的论述。在这个部分，不仅对整体的构成要件体系问题的不同
观点进行了介绍，还对各个犯罪要素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如行为、因果关系，并且着重讨论了构
成要件和违法性的关系。对于构成要件符合性和违法性的关系，作者在对少数说和多数说都进行分析
之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构成要件符合性和违法性的关系，不是原则——例外的关系，而是形
式——实质的关系。最后，是本书的第五部分“宪法、民法和刑法”，本书在前四个部分对刑法以及
作为其构成要素的犯罪和刑法、从形式和实质两个方面，对其原理性的基本问题以及解释论上的各个
问题进行了考察，第五部分主要谈刑法和其他法律的关系，特别是刑法和宪法、民法的关系，站在整
个社会的法秩序和法体系的宏观视角下，将宪法、民法和刑法联系起来，审视法构造的合理性、思考
刑法的本质与技能，最终加深读者对刑法的理解。对于这个部分的具体内容，刑法与宪法、与民法的
关系怎样，刑法在整个法秩序、或者说是法的“领域构造” 中究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通过阅读
本书都能获得一些解答，在此不做赘述。我仅对这第五部分在本书中的地位和作用发表一些意见，在
我看来，第五部分对于全书的论述层次和立意高度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如果缺少了这个部分，本书其
他部分对刑法的基本问题论述得再详尽、再理论、再深刻，也不过是一般的刑法学者着眼于本法律领
域的思考，眼界不免传统，视角不免狭隘，但恰恰相反，曾根教授在本书的末尾用这第五部分作为总
结，一下子将视角拉到了整个法秩序和法构造的层面上，而不仅是在刑法领域内谈刑法，实乃画龙点
睛之笔，立意不可谓不高。关于本书的特色，正如著者在《序言》中的评价“第一，打破了刑法总论
和刑法各论各自为营的藩篱。本书没有将刑法总论和各论分别开来加以叙述，而是在特定的题目之下
，将两者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叙述。⋯⋯第二，本书也没有采用按照刑法条文的顺序加以讨论的所谓体
系书的形式。⋯⋯第三，本书不是解决日常问题的工具书。对社会生活当中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反社
会现象，不能根据本书，马上找到其对应的解决方法。”这里，著者主要从自己写作的结构、方式和
作用上概括了本书特点。然读者的视角与著者多多少少会有不同，作为本书的一名读者——而且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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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之门才刚迈进一只脚的读者——从我的角度来谈，更多的是从读者理解的角度来看本书，我认为
本书主要特点有二，一是其精炼性，二是其思辨性。那么何为精炼性呢？举个例子，在第二部第三章
谈到“自己决定的自由和刑法”的问题时，其中对很多具体的问题做出了探讨，如“人的终期和自己
决定的自由”、“器官移植和自己决定的自由”、“自杀和刑法”、“自杀关联罪和同意杀人罪”、
“殉情自杀”、“安乐死和尊严死”、“堕胎罪和自己决定权”等，这些问题，如果展开讨论，每个
问题都能是一篇鸿篇巨制，无疑让本书的写作比重偏离，但作者采用了精炼的语言，将每个问题的主
要争议焦点以及各个不同学说的理论思路非常简单明晰地进行阐述，既没有减少论述的质量，又避免
了赘述，并且这种精炼的介绍给读者提供了不同的思路，留有空白激发读者自己思考。另外，是其思
辨性，对于这点，我认为是一本好的刑法书必不可少的要素，相比于其他法律门类，我认为，刑法更
加需要我们具有思辨的思维，对于一个问题，从不同的立场可能就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而对于这
些结论是否合理？这些立场的理论基础是否合理？而这些理论基础又是否完全没有漏洞？在具体的案
件中，我们又应当具体采用什么样的标准？都是分析刑法问题所不可缺少的。本书中的思辨性特别体
现在第三部分，从行为无价值论和结果无价值论的立场对犯罪的实质的分析，将刑法的思辨性演绎到
了极致。正如译者在后记中所述“反复咀嚼，在很多问题上，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这也正是译者决
定翻译这本书的重要动因之一。由于语言能力所限，我只能阅读该译本，对著者的思想仅能揣度一二
，但读罢本书，仍不能释手，因其所包含的内容的广度、其分析的深度、其思维的缜密，确为刑法学
经典之作，反复咀嚼，实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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